
 
                                                               修訂日期：102 年 7 月 15 日 

申請普通護照須知： 

辦理文件 所需證件 費用 

護照 
（逾、屆期換發） 

1. 我國護照 
2. 巴拉圭市民證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3. 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

背景之 2 吋照片 2 張（照片大小為 3.5 公分×4.5 公分，頭頂至

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間，頭部或頭髮的任何部分皆不

能碰觸相片邊框） 
4. 護照申請書 

US$ 45（註※） 

護照 
（遺失補發） 

1. 警局報案證明以保障個人權益 
2. 巴拉圭市民證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3. 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

背景之 2 吋照片 2 張（照片大小為 3.5 公分×4.5 公分，頭頂至

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間，頭部或頭髮的任何部分皆不

能碰觸相片邊框） 
4. 護照申請書 

US$ 45（註※） 
電報費 US$ 5 

護照 
（歸化換發） 

註：巴國為單一國籍法

國家，辦理護照歸化換

發，倘發生權益問題由

當事人自行負責。 

1. 歸化證書 
2. 歸化判決書 
3. 巴拉圭市民證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4. 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

背景之 2 吋照片 2 張（照片大小為 3.5 公分×4.5 公分，頭頂至

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間，頭部或頭髮的任何部分皆不

能碰觸相片邊框） 
5. 原護照因申請歸化外國國籍遭收繳證明書及中譯文 
6. 護照申請書 

US$ 45（註※） 
電報費 US$ 5 

護照 
（華裔新照） 

1. 申請人出生證明（須經巴司法勞工部、外交部驗證及翻譯成中

文） 
2. 父母親結婚記錄證明（我國身分證、戶籍謄本等…） 

※如父母親在巴拉圭結婚，則巴拉圭結婚證明必須經巴司法勞

工部、外交部驗證及翻譯成中文。 
3. 父母親之中華民國護照正本、影本（正本驗畢退還） 
4. 最近 6 個月內拍攝之彩色半身、正面、脫帽、五官清晰、白色

背景之 2 吋照片 2 張（照片大小為 3.5 公分×4.5 公分，頭頂至

下顎之長度介於 3.2 至 3.6 公分間，頭部或頭髮的任何部分皆不

能碰觸相片邊框） 
5. 護照申請書 
6. 子女姓氏約定書 
7. 中華民國台灣地區入境申請書（倘擬回國） 

US$ 45（註※） 

（註※）晶片護照每本收費美金 45 元。但未滿 14 歲者、男子年滿 14 歲之日至年滿 15 歲當年 12 月 31 日、

男子年滿 15 歲之翌年 1 月 1 日起，未免除兵役義務，尚未服役致護照效期縮減者，每本收費美金

31 元，上述收費標準自中華民國 102年 1月 1日起生效。 
自民國 95 年 11 月 1 日起，凡至本館申辦各項手續所需費用請備整數美金現金於申請時同時繳納，謝謝合作。 

<<本須知僅供參考，如有疑義或不周全之處，仍依現行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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